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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在 21 世紀，大學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擔當重要角色。現代大學規模有所增大，運作更趨複雜，

不單為大學的高層管理人員，亦為其管治組織在監督大學事宜方面帶來新挑戰。 

 

在見及此，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 2014 年委託撰寫本報告。這是自 2002 年《宋

達能報告》(Sutherland Report)發表以來，首次就大學管治進行的檢討。本報告在開始部分，

列出大學在決定改變管治架構時必須考慮的主要事宜，繼而扼述其他多個國家的情況，提供

相關資料以資比較。我們從分析中歸納出一些主題，作為與香港主要持份者討論的基礎。本

報告第四部分概述所得的回應，而第五部分則討論管治守則的重要性、好處及性質。 

 

「管治」一詞，定義繁多。就本報告而言，管治指大學如何組織和管理，從而有效運作，以

取得理想成果，並符合持份者的期望。這反映了企業世界近年的發展，當中認同健全的機構

管治制度，是維持公眾信任及持份者信心的必要條件。大學也不能免除這些責任，尤其因為

大學須面對競爭日熾和不斷趨於全球化的環境。貫切本報告的一個主題，是公帑資助的大學

制度必須在大學自主與向公眾負責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良好管治支持大學續享自主；差劣管

治則有損自主。因此，良好管治不會對自主大學的學院傳統構成威脅，而是有助維持及培養

公眾對大學的信心，從而保證大學的自主。 

 

本報告第二部分選取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及新加坡多個國家為例，概述近年

這些國家在大學管治方面的發展。第三部分則利用這些國際比較歸納出多個切合香港現時情

況的主題。根據這些主題撰寫的討論文件，已於 2015 年 4 月發送予近百名持份者，而載於

第四部分的建議，也是以這些主題為基礎。整套建議詳列於附錄 1。 

 

首個主題關乎校董會成員的招募、就任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等過程。由於現代大學運作複

雜，校董會成員對所接觸的事往往需要時間掌握和熟習。有需要為校董會成員提供更為一致

的就任培訓和簡介，已是普遍的共識。有關內容除了介紹本身院校的運作外，亦應從較宏觀

的層面介紹有關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事宜。我們建議個別院校採取更一致的方式為其

校董會成員提供就任培訓，而教資會亦應每年為校董會新成員舉辦活動，向他們講解高等教

育的宏觀情況。我們亦建議每所大學整理一份對不同專長要求的準則，在考慮校董會成員現

時及將來所需的技能時，可資參考。這可作為在物色成員過程中的其中一項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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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主題是有關校董會成員的受信責任。他們的受信責任不只限於須就院校開支以高透明

度的方式向公眾負責，同時亦關乎含意更廣的管理問題：確保大學在教育、財政及文化方面

可長期持續發展。這些責任與大學內部事務及校外持份者的合理關注有關，而這些責任的核

心，在於要在大學自主與向公眾負責之間取得平衡，兩者的平衡點可隨大學外在環境的轉變

而逐漸轉移。本章的總結指出，現行制度可予改善。向公眾負責的過程可以更精簡，並可更

積極配合議定的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現時院校對公帑開支負責的方式，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做

法；不過，大學將與公帑資助相關的職務和責任列於一份正式的備忘錄中，並每年匯報情況，

亦有可取之處。 

 

教資會界別的所有院校均會制訂策略計劃，而院校與教資會及其他校外持份者的重要溝通，

亦以策略計劃為基礎。雖然草擬策略計劃及管理策略規劃程序是大學高級管理層的職責，但

校董會所有成員均須認同計劃，因為當要就大學某些政策和措施作決定時，該策略計劃便成

為所需的決策依據。儘管校董會的參與程度各有不同，但差不多所有校董會業外成員都認

為，他們對監察大學按策略計劃實踐所議定策略計劃目標的進展力有不逮。具體來說，他們

認為要認真制訂主要表現指標，以便校董會成員有效監督。因此，現建議所有院校應訂立一

套合時和適切的主要表現指標，讓校董會評估大學按策略計劃議定的優次推行有關工作的進

展。大學須就此為中層以至高層管理人員提供培訓。 

 

第四個主題關乎風險管理。總體而言，香港各大學在風險(尤以校譽風險為然)管理方面的發

展尚未成熟。高等教育界發展迅速，不明朗因素有增無已，故風險管理頗費心思，也須密切

監督。可是，整個界別並無廣泛採用的風險管理制度，在院校層面亦沒有編制或檢討風險管

控表。儘管如此，高層管理人員及校董會業外成員均日益重視風險管理。他們都明白，所有

可影響財政持續性及校譽的重大措施，均須依靠更有系統的風險評估方法和校董會的監督才

能推展。因此，現建議每所院校的校董會均應制定風險管控表，並最少每年檢討一次，如能

增加檢討次數，則更理想。 

 

現代大學規模龐大，運作複雜，期望校董會對大學所有重大事務都能深入審理是不切實際

的。因此，校董會以委員會架構運作，而個別委員會可進行詳細討論及提出適切建議。建議

每個校董會應公布轉授職權安排，藉以使校董會本身得以確保備有有效的轉授和匯報制度。 

 

本報告的第五部分討論管治守則的重要性、好處和性質。很多國家均備有這類守則(多屬自

願性質)，並視之為良好管治所需的輔助工具，以維持公眾信心。典型的管治守則包括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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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有關如何推行院校管治的某些核心價值聲明；以及辨識管治組織為了支持這些核

心價值的基本責任。 

 

最後，本報告認同，良好管治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一個歷程。良好管治隨着時間演進。因此，

現建議教資會應定期檢討管治情況，最好每五年檢討一次。 

 

香港各所大學在教學、研究及社會參與和服務等方面質素優越，值得引以自豪。本港的大學

界別在外一向聲譽甚隆。良好管治將有助確保香港的大學日後繼續蓬勃發展。 

 


